
艺术学院

2019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工作细则

为确保我院 2019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顺利进行，根据国家和学校有关政

策，特制订以下复试标准及办法。现通知如下：

1、复试工作领导小组及复试专家组

学院成立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，对整个复试和录取工作进行统一领导，

成立研究生招生工作监督组，监督检查学院的招生录取工作。成立研究生招生复

试专家组，复试专家组的工作职责为确定复试具体科目与内容，负责命题、复试

面试及评定成绩。

领导小组和专家组成员中有直系亲属或有密切利益关系的考生，不参与复试。

2、复试初选入围线

采取差额复试，差额比例一般控制在 1：1.2（比例计算出现小数时，一律

进位取整），按考生初试成绩择优遴选，确定复试名单。

3、复试方式、内容及评分标准

3.1 复试方式：

类型：笔试、面试及英语。

其中笔试，考生可在专业综合设计（快题 3小时）和设计学专业理论（2 小

时）2门课中任选 1门进行考试，面试和听说能力测试，每人 25 分钟左右。

3.2 复试内容：

笔试——专业综合设计（快题 3 小时）或设计学专业理论（2 小时），满分

为 150 分

考核考生对本专业相关知识掌握情况和实践能力。

面试——综合素质和能力，满分为 100 分

考核考生的学习背景、综合分析、语言表达等能力。

外国语听力及口语测试——听力和口语，满分为 50 分

测试考生的外语听力、口语以及专业外语水平。

3.3 评分标准

复试专家组成员依据考生面试表现当场记名评分，满分为 100 分。每位考

生的得分为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，其余专家评分的平均分。

综合成绩=初试成绩/5x50%+(专业课笔试成绩+综合素质能力面试成绩+外国

语听力及口语测试成绩)/3x50%。



照综合成绩排序，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；综合成绩相同的按初试成绩从高

分到低分录取；初试成绩和复试成绩都相同时，按照复试专业课笔试成绩排序。

4．调剂及相关要求

4.1、本院接受外校调剂生。

4.2、调剂基本要求

（一）申请调剂考生须是普通高校全日制本科毕业生（含应届全日制本科

毕业生，调剂非全日制研究生的除外），符合调入专业的报考条件。

（二）初试成绩符合第一志愿报考专业在安徽省的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。

（三）申请调剂考生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。

（四）考生初试科目与调入我校的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，其中统考科

目原则上应相同。

（五）满足教育部有关调剂的其它要求。

调剂考生，由我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通知其在规定的时间内登录中国研究生

招生信息网确认是否同意接受我校的拟录取，如超过规定时间，视为个人不同意

接受我校的拟录取，我校将及时取消其被录取资格。

4.3、所有复试考生均需参加艺术学院组织的复试。

5. 学院初录

按综合成绩由高到低排序，排序在专业录取指标数以内的考生具备初录资

格。

注：未参加体检和体检不合格、未参加复试和复试成绩不及格、未交政审

材料和政审不合格者不予录取。

6、 复试及初录工作时间安排

时间 项 目 备 注

3 月 24 日
●考生报到

9：30-16：30

地点：安徽建筑

大学南校区体育

馆大厅

按学校统一要求进行资格审查

报到验证-领体检表并填写体检信息、贴照片-缴费

-体检表盖章

3 月 24 日 ●下午

13：30-17：30

同等学力考生加试



3 月 25 日

上午

●上午

7：30-11：30
体检（空腹抽血）

地点：南校区体育馆南侧

3 月 25 日

下午

●参加复试的老

师培训

13：00—13：30

参加复试所有老师请携带身份证 在艺术馆三楼会议室进行培训

●专业课笔试

14：00—17:00

请考生提前半小

时到考场

快题（3 小时）或理论笔试（2 小时），现场二选一

地点：北校区 F 楼 317

（考生携带身份证和准考证入场，自备 A2 纸张、A2 图板和绘

图工具,表现方式不限,可根据图面表现需要自备相应工具）

3 月 26 日

上午

●面试

●听说能力测试

8：00-—13: 00

在北校区艺术馆三楼会议室

考生 7：30 到现场，抽签决定面试顺序，依次复试。

3 月 26 日

下午

●双向选择研究

生导师

下午 15:00 开始

研究生与导师互选，确定拟录取名单

7、 本细则由学院复试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。

艺术学院

2019 年 3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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